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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除名程序协调人的非正式、非官方图示资料 

 本流程图旨在提供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30(2006)号决议附件所示、符合委员会相关做法的除名程序协

调人的视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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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通知 Cttee 并提交 DL 申请副本；鼓励 

成员同 RS 分享关于支持申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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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给 3 个月

的时间) 

一个或多个 RS 要求

再给一段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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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仍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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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获准 
GC和GR可与DG协商后，

再提出 DL 建议；FP 让它

们进行接触 

RS 没有发表

意见 

FP 通知 Cttee 所有

成员并提交 DL 

申请副本 

有无反对?

有 

无

有 

无

申请人仍在 

名单上 

DL 获准 

申请人仍在名

单上 
Cttee 是否有任何成员在同 DG

协商后向主席提出 DL 建议 

并附上解释?  

 (在一个月内) 主席按照

NOP 分发 

缩写 

Cttee 委员会 

DG 提名国政府  

DL 除名 

FP 除名协调人 

GC 国籍国政府  

GR 居住国政府 

NOP 无异议程序 

申请人 列入名单的个人、团体、企业、实体 

审查国 提名国政府、国籍国、居住国 

 * 在某些情况下，审查国既建议又反对某项除

名申请；这时，各委员会将各自就如何处理


